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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1、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作为 2022 年宿迁市

运河港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22 宿迁港开债”、“22 宿迁港”）

的主承销商及债权代理人，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

券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1]1765 号）文件的有关规

定出具本报告。 

2、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来源于《2022 年宿迁市运河港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宿迁市运河港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

（2023 年）》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

行人向中天国富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中天国富证券对发行人年度履约情况和偿

债能力的分析，均不表明其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

断或者保证。 

3、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

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天国富证券所

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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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宿迁市运河港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阳 

设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13 日 

注册资本：30,000.00 万元 

住所：宿迁市宿城区港城路与疏港大道交叉口向东 100 米 

所属行业：土木工程建筑业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待取得相应许可后方可经营）；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公路工程施工；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农村土地复垦；资产管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保税物流中心经营；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国

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食品进出口；水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

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林业产品销售；花卉

种植；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00083126978F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李阳 

二、债券基本要素 

22 宿迁港开债/22 宿迁港主要条款 

1、发行主体：宿迁市运河港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2022 年宿迁市运河港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3、债券简称及代码：22 宿迁港开债/22 宿迁港；2280282.IB（银行间债券市

场）/184456.SH（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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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

款，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3、4、5、6、7 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20%、

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5、发行总额：7.00 亿元。 

6、债券余额：7.00 亿元。 

7、票面利率：3.88%。 

8、起息日：2022 年 06 月 28 日。 

9、付息日：2023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6 月 28 日为上 1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0、兑付日：2025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6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1、计息期限：自 2022 年 6 月 28 日起至 2029 年 6 月 27 日。 

12、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

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A。 

13、债券担保：本期债券由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4、挂牌转让场所：银行间市场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15、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 7 亿元，其中 4.2 亿元用于宿迁

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三期码头工程，2.8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三、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22 宿迁港开债/22 宿迁港”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

一个月内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申请本期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 

2022 年宿迁市运河港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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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市场上市流通，简称“22 宿迁港开债”，证券代码为 2280282.IB；2022 年

7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

交易，简称“22 宿迁港”，证券代码为 184456.SH。 

（二）还本付息情况 

“22 宿迁港开债/22 宿迁港”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6 月 28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本期债券设置提

前偿还条款。自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开始偿还本金，每个计息年度末偿还本

金的 20%。2023 年 6 月 28 日，本期债券完成第一次付息。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未付本息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 7 亿元，其中 4.2 亿元用于宿

迁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三期码头工程，2.8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截至 2023

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公司已按照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要求对募集

资金进行了使用。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总投资 81,018.60 万元，截至 2023 年末，该募投项目已完

工并投入使用。2023 年集装箱吞吐量约 7.56 万标箱，营业收入约 471.56 万元。 

（四）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均在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已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1、《宿迁市运河港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变动的公告》（2023 年 2 月 2

日）。 

2、《宿迁市运河港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宿

迁市运河港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2023 年 8 月

31 日）。 

http://www.chinabond.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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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偿债能力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3 年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大华审字[2024]第 0011022554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发行人 2023 年及 2022 年主要财务数据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倍、%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变动率 变动原因 

流动资产 1,077,448.62 1,049,365.54 2.68 - 

非流动资产 448,972.42 391,235.36 14.76 - 

总资产 1,526,421.04 1,440,600.90 5.96 - 

流动负债 432,536.87 438,407.11 -1.34 - 

非流动负债 605,546.19 523,067.19 15.77 - 

总负债 1,038,083.06 961,474.31 7.97 - 

所有者权益 488,337.98 479,126.60 1.92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权益 
488,296.87 479,072.96 1.93 - 

流动比率 2.49 2.39 4.23 - 

速动比率 1.48 1.21 22.31 - 

资产负债率 68.01 66.74 1.90 - 

EBITDA 利息保障

倍数 
0.25 0.36 -30.56 

主要系利息

支出增加所

致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合并口径总资产为 1,526,421.04 万元，较 2022 年末

增长 5.96%。发行人资产以流动资产为主，2023 年末，发行人流动资产

1,077,448.62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70.59%，较 2022 年末增加 2.68%；发行人非流

动资产 448,972.42 万元，占总资产的 29.41%，较 2022 年末增加 14.76%。 

2023 年末，发行人合并口径负债合计 1,038,083.06 万元，较 2022 年末增加

7.97%。其中，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流动负债 432,536.87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

41.67%，较上年末减少 1.34%；发行人非流动负债 605,546.19 万元，占负债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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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8.33%，较 2022 年末增加 15.77%。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发行人 2022 年末和 2023 年末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2.39

和 2.49，速动比率分别为 1.21 和 1.48，两项指标均符合正常水平。总体来看，

发行人流动比率均高于 2，速动比率均高于 1，发行人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覆

盖程度较高，短期偿债能力较强。 

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发行人 2022 年末和 2023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6.74%和 68.01%，2023 年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但仍处于风险可控范围内，公

司资产负债结构较为稳健。发行人 2022 年末及 2023 年末，EBITDA 利息保障倍

数分别为 0.36 和 0.25，保障倍数较低。 

从贷款偿还率和利息偿付率来看，发行人自成立以来，始终按期偿还有关债

务。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且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公司与商

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了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公司贷款到期均能按时偿付，从

未出现逾期情况，具有良好的资信水平。总体来看发行人对利息支出的保障能力

较强。 

（二）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2023 年度及 2022 年度，发行人主要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倍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7,523.91 76,671.42 -11.93 - 

营业成本 52,023.50 63,699.78 -18.33 - 

利润总额 15,465.36 11,067.73 39.73 

主要系营业成本较营业收

入减少幅度更大导致营业

利润增加所致 

净利润 11,566.02 9,112.66 26.92 -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578.55 9,008.58 28.53 -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8,957.42 28,970.96 -268.99 

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6,485.97 -40,374.57 314.21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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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6,851.62 10,162.56 -561.02 

主要系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及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增加所致 

存货周转率 0.11 0.14 -21.43 - 

发行人主要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等业务。主营业务收

入来源工程建设业务收入、装卸搬运业务收入、仓储及堆存业务收入、运输业务

收入等。2023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67,523.91 万元，发行人营业收入较为

稳定，较 2022 年减少 11.93%；发行人 2023 年净利润为 11,566.02 万元，较 2022

年增加 26.92%。 

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8,970.96 万元和-48,957.42 万元，2023 年度较 2022 年度减少-268.99%，主要系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40,374.57 万元和 86,485.97 万元，2023 年度较 2022 年

度增加 314.21%，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增

加所致；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62.56

万元和-46,851.62 万元，2023 年度较 2022 年度减少 561.02%，主要系偿还债务

支付的现金及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所致。总体看，近年来随着发

行人业务领域扩大，发行人的资本性支出增加较多，导致筹资活动现金流规模扩

大，同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无法完全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公司对外部筹

资有一定依赖。 

五、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债券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或债务融资工具包括： 

单位：年、亿元 

债券名称 债券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利率 发行规模 债券余额 

22 宿迁港开债 一般企业债 2022-06-28 2029-6-27 7 3.88% 7.00 7.00 

合计 7.00 7.00 

六、债券增信情况 

“22 宿迁港开债/22 宿迁港”由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苏再担保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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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 246 号金融城 3 号楼 

法定代表人：瞿为民 

注册资本：120.40 亿元 

成立日期：2009 年 12 月 18 日 

经营范围：再担保业务，担保业务，投资和资产管理，财务顾问，市场管理，

商务服务，社会经济咨询，资产评估，设备及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系江苏省委、省政府为支持地方中小企业融

资和发展而组建的有限公司，公司正式成立于 2009 年 12 月 18 日，控股股东为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再担保公司以全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企业、“三农”为主要服务对象，

以“政策性导向、市场化运作、公司化管理”为原则，经营再担保、担保、投资和

资产管理等业务。通过加大对市、县担保机构的再担保支持力度，构建覆盖全省

各市、区、县的信用再担保体系，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

服务。 

作为江苏省最大的政策性担保机构，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具有良

好的背景和较强的资本实力，且与银行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有利于后续业

务的发展。 

（二）担保人资信情况 

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定，江苏再担保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级别为

AAA。 

（三）担保人财务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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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H/2024NJAA2B0030），报告期内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年度末 2022年度/年度末 

资产总额 3,555,753.83 3,333,724.19 

负债总额 1,462,623.92 1,425,218.31 

所有者权益 2,093,129.91 1,908,505.88 

营业总收入 393,002.31 348,153.68 

利润总额 146,468.88 125,813.25 

净利润 122,195.19 94,559.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327.41 -127,443.9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04.79 -103,364.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3.24 313,687.1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1,139.39 82,878.91 

七、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22 年宿迁市运河港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召

开了宿迁市运河港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审议表决《关于同意部分涉港资产交易或提前偿还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的议案》：

“一、同意部分涉港资产交易的事项 

为响应宿迁市委市政府“一市一港”集约发展要求，进一步优化我公司资产

结构，经与宿迁市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充分协商，拟将我公司拥有的港口二期、智

能仓储区、保税 B 库，铁路专用线，传化路等涉港经营性资产及子公司宿迁市

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宿迁市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该资产交易不涉

及我公司已发行的企业债对应的募投项目）。 

二、提前偿还本期债券本金及应计利息  

若本期债券持有人反对公司开展上述关于部分涉港资产交易的事项，为保护

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拟提前偿还 2022 年宿迁市运河港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的本金及应计利息。” 

会议结果为通过。 



 

9 

八、债权代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依据《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国家发

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2022 年宿迁市运河港区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2021 年宿

迁市运河港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以下简称“债权代理协

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债券本息偿付

情况及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

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权代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大

事项，按月定期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各项信息资

料。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会对本期债券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报告

期内，债权代理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

信息披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二）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持续监督发行人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和

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债权代理人及时向发行人传达法律

法规规定、监管政策要求和市场典型案例，提示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合法合

规使用募集资金。 

（三）对债券本次偿付情况的核查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存续期债券不存在应付未付本息的情况。债权代理

人在履行职责时不存在利益冲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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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重大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余额为 238,541.38 万元，占当年末净资产

的 48.85%。 

（二）资产受限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受限资产共计 377,904.34 万元，占发行人总资产的

24.76%，占发行人净资产的 77.39%。发行人受限制资产主要包括受限制的货币

资金、抵质押的土地资产、房产等。 

十、总结 

综上所述，发行人偿债能力较为稳定、资产负债结构较为合理，具备较强的

偿债能力。发行人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和盈利能力也为公司未来的债务偿还提供

了良好的保障。总体而言，发行人对本期债券本息具有良好的偿付能力。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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